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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蔡副院長其昌 

秘 書 長 林志嘉 

副秘書長 王全忠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請議事人員宣讀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5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40 分 

地  點：議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 

一、本（第 1）會期延會至 105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止。 

主 持 人：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銘  劉世芳  吳秉叡  羅致政  李鴻鈞 

林德福  許淑華  徐永明  楊鎮浯  陳亭妃（柯代） 

江啟臣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作以下宣告：105 年 5 月 23 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經決定如下：「本（第 1）會期延會至 105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止。」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討論事項，在進行討論事項之前，先處理各黨團所提變更議程之動議。

首先處理民進黨黨團提案。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程討論事項擬請增列「本院內政、司法及法

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

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瑩等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九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並列為討論事項第 3 案，其餘議案列案順序如下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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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討論事項變更議程順序如下表： 

案號 議案名稱 

1 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學校教職員退休

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柯志恩等 17 人、委員顏寬恒等 18 人、委員林為洲

等 16 人分別擬具「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2 (一)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陳亭妃等 20 人擬具「地方制度法

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民進黨黨團及委員林俊憲等 17 人分別擬具「地方制度

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本院委員黃偉哲等 22 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三)本院委員賴瑞隆等 16 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四)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16 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條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 

(五)本院委員陳明文等 20 人擬具「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至五

案 9-1-9 逕付二讀） 

3 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

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瑩等 18 人擬具「財團法人原

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4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曾銘宗等 19 人擬具「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及第一百

六十七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案。 

5 (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

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案。（不含經濟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

）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關於 105 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

併「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

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經濟委員會關於 105 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

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

論案。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經濟委員會關於 105 年度營業基金預算審查報告，請併「中華

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討論

案。 



 

 29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37 期 院會紀錄

(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函送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關於 105 年度非營業基金預算之審

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 10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

分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6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送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等 7 家財團

法人 103 年度決算書案。 

7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及「刑事訴訟法施行法增訂第七條之九條文草案」案。 

8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決議：新政府應積極規劃提出促進經濟成長政策方案，以不負選

民所託，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9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決議：本院基於捍衛國人健康，為食品安全把關，堅決反對蔡英

文政府為加入 TPP 開放含瘦肉精美豬進口，犧牲國人健康、養豬產業、豬農權益及國家

經濟發展，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10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決議：嚴厲譴責蔡英文總統當選人及林全內閣對女性參政權益之

漠視，並呼籲蔡英文政府應兌現選前承諾，增加女性政務官任用比例，全面檢討限制女

性政治及勞動參與之法令限制，全面提升女性社會參與機制與權益，積極回應社會兩性

平權之訴求，並對女性閣員人數創新低，向全國人民公開道歉，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主席：請問院會，對民進黨黨團所提變更議程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有親民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分別提出變更議程案。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提議變更議程，建請增列討論事項並改列

第 3 案如下： 

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

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陳瑩等 18 人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

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高金素梅 李鴻鈞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14）次會議建議變更議程，將「本院內政、司法及法制兩委員會

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鄭天財等 18 人擬具『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條文

修正草案』、委員陳瑩等 18 人擬『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

草案』案」增列為討論事項第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主席：以上二案與通過議程相同，不再處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 


